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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华珍贵医药典籍展”圆满结束 

 
2011 年 6月 30日，由文化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，国

家图书馆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）、中国中医科学院（全国中医行

业古籍保护中心）承办的“中华珍贵医药典籍展”在国家图书

馆总馆圆满结束。展览 5月 18日开幕，历时一个半月，接待近

1.5 万人前来参观，在宣传优秀中医药文化、普及中医药古籍保

护意识等方面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，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

各界的一致好评。 

中医药文化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、宝贵的民族遗产，其丰

富的医学、哲学内涵，独特的理论体系，多样的防治病方法和

显著的临床疗效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对

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我国现存中医典籍历

史悠久、种类繁多、卷帙浩瀚，自战国以来，历代相传的典籍，

包括医经、方书、本草等，约一万三千余种。除汉文中医典籍

外，还有藏族、蒙古族、维吾尔族和彝族等民族医药文献。这



2 
 

些典籍是中华医药学传承数千年绵延至今的知识载体，是现代

中医药科技创新和学术进步的源泉和根基。 

此次展览系为配合《中华医藏》工程启动，宣传明万历金

陵刻本《本草纲目》、元刻本《黄帝内经》入选《世界记忆名录》，

同时配合我国第 6 个“文化遗产日”的活动而举办的，是“中

华古籍保护计划”的重要内容，是中医药典籍保护工作的重要

举措。 

卫生部副部长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，文化部部

长助理高树勋，国家图书馆馆长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和

平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刘保延出席开幕式并剪彩。开

幕式由文化部社文司副司长李宏主持。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

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代表、参展单位代表、专家学者代表及社会

各界群众千余人参加了开幕式。开幕式上，现场进行了太极拳

拳法表演，并由中国嵩山少林寺武僧展示了易筋经、八段锦等

中医传统养生体操，之后，少林寺永信方丈向国家图书馆捐赠

了《中国佛教医药全书》。 

展览以时间为序，展出先秦至明清 90 余种华夏各民族医药

典籍，其中许多展品为首次展出。展品中珍籍琳琅，3500 年前

的甲骨卜辞昭示着商王后妇好怀孕记载，敦煌遗书诉说着唐朝

的医学积淀，大量珍稀宋元善本、手抄稿本、内府彩绘本展示

出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医珍贵典籍。汉、藏、蒙、维、满、

彝等各民族珍贵医药典籍阐释着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医学世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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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播到日本、朝鲜、欧洲的中医药典籍展品彰显了中医药典籍

深远的影响力；60 余件明代以来的药具实物和中医药标本、模

拟药房和丰富的视频资料为民众营造出一个普及中医药典籍知

识的大课堂；多位中医学界名家以讲座的方式从不同角度解读

中医药文化。 

2011 年 6 月 11 日，为宣传我国第六个“文化遗产日”，同

时配合国家图书馆正在举行的“中华珍贵医药典籍展”及“册

府琳琅，根脉相承——中华典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展”，国家

图书馆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）分别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、文

津街 7 号古籍馆开展了两次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

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技能展示暨现场咨询活动”。活动邀请了国家

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及著名中医专

家共 10人，展示中医特色技能、提供诊疗咨询。活动现场，读

者络绎不绝，积极向专家进行咨询并接受诊疗。在此次活动的

烘托下，两个展览掀起了新的参观高潮。 

展览期间，“国图讲坛”共举行 12 期中医知识讲座，涉及

中医养生保健、文献研究以及少数民族医药学知识等内容，其

中包括 6 期“《黄帝内经》与《本草纲目》选读会”。讲座现场

气氛热烈，共有逾千名读者参加。 

此次展览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与勃勃生机。中

华传统医药学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内容。国家

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包括中医养生、传统中医药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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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、中药炮制技术、中医传统制剂方法、针灸、中医正骨疗法、

民族医药等方面。这些珍贵的传统医药文化与技能是中华民族

智慧的结晶，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，应该受到更好的保护与

利用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送：文化部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教育部，科学技术部，国家民

族事务委员会，财政部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，国家宗教事务局，

国家文物局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。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

成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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